
 

 

政制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2023年4月18日的情況 )  

 

 建議的討論時間  

 

1. 區議會選舉的檢討工作  

 

 

在 2023年 1月27日的會議上，狄志遠議員建議

討論檢討區議會選舉的進度及時間表，包括

劃定選區分界的工作。狄議員就上述建議發出

的函件載於立法會CB(2)38/2023(01)號文件。  

 

 

尚待確定  

2. 平衡個人資料保護與智慧政府發展  
 

 

簡慧敏議員在 2023年 1月17日致函事務委員會

主席 [立法會CB(2)38/2023(02)號文件 ]，建議

討論平衡個人資料保護與智慧政府發展。  

 

 

尚待確定  

3. 強化憲法和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的職能  

 

 

嚴剛議員在 2023年 3月 9日致函事務委員會

主席 [立法會CB(2)204/2023(01)號文件 ]，建議

討論強化憲法和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法》的職能。  

 

 

尚待確定  

4. 政制發展  

 

 

在 2022年 1月25日的會議上，謝偉俊議員建議

討論如何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落實普選

行政長官。  

 

 

 

 

 

尚待確定  

立法會CB(2)325/2023(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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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5. 選舉委員會界別議員的問責性  

 

 

在 2022年 1月 25日的會議上，鄧飛議員建議

討論如何擴闊 40位選舉委員會界別議員的

問責性。  

 

 

尚待確定  

6. 居內地的港人成立的商會或社團組織  

 

 

在 2022年 1月25日的會議上，鄧飛議員及孫東

議員建議討論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

政府支援上述商會及社團組織的措施，包括

加強它們在幫助香港青年人了解內地發展的

角色。  

 

 

尚待確定  

7.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內地的協作  

 

 

在 2022年 1月 25日的會議上，陳勇議員建議

討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與內地部門的協作，

包括有關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政策措施。  

 

 

尚待確定  

8. 對於外國政府作出涉及香港的不公平批評時

所採取的回應措施  

 

 

在 2022年 1月25日的會議上，何君堯議員建議

討論香港特區政府對於外國政府作出涉及

香港的不公平批評時，應如何盡快採取有效的

回應措施。  

 

 

尚待確定  

9.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各項國際人權公約

向聯合國提交報告  

 

 

政府當局已發出香港特區根據《兒童權利

公約》提交的第三次報告的項目大綱，以諮詢

公眾。事務委員會於 2021年 3月 15日討論

第三次報告擬涵蓋的項目大綱。  

 

待中華人民共

和 國 (“中 國 ”)

向聯合國提交

有關報告，以及

有關報告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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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政府當局已發出香港特區根據《經濟、社會與

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提交的第四次報告的項

目大綱，以諮詢公眾。事務委員會已於 2019年

1月 21日就第四次報告擬涵蓋的項目大綱，

聽取公眾意見。第四次報告已提交聯合國，並

已在 2020年 2月 4日發表。政府當局在 2022年

12月13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聯合國經濟、社會

及文化權利委員會就審議第四次報告舉行

會議的安排。相關會議已在 2023年 2月 15日及

16日舉行。政府當局將於 2023年 4月 25日向事

務委員會簡介審議第四次報告的聯合國會議。 

 

政府當局已發出香港特區參照《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的第四次報告的項目

大綱，以諮詢公眾。事務委員會已於 2018年

1月4日就第四次報告擬涵蓋的項目大綱，聽取

公眾意見。第四次報告已提交聯合國，並已在

2019年 9月 20日發表。事務委員會已於 2020年

11月 16日與政府當局討論聯合國人權事務

委員會審議第四次報告的安排的相關事宜。

相關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會議在 2022年

7月 7日、8日及 12日舉行。政府當局於 2022年

11月 21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審議第四次報告

的聯合國會議。  

 

發表 [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勞工

及福利局與民

政及青年事務

局 ] 
 
 

2023年4月  

 

 

 

 

 

 
 

 

事務委員會於 2015年 11月 16日就香港特區

根據《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提交

的第三次報告擬涵蓋的項目大綱，聽取公眾

意見。第三次報告 (屬中國第十四至十七次

綜合報告的一部分 )已提交聯合國，並已於

2017年 4月 3日發表。事務委員會已於 2018年

7月 16日就第三次報告聽取公眾意見。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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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會已於 2018年 8月 10日及 13日舉行。事務

委員會已於 2018年 11月 19日與團體代表及

政府當局討論審議會的結果。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就聯合國所有成員國的

人權狀況進行普遍定期審議。事務委員會已於

2018年4月 30日就第三次普遍定期審議的香港

特區報告的項目大綱，聽取公眾意見。關於

中 國 的 第 三 次 普 遍 定 期 審 議 已 於 2018年

11月 6日及 9日進行。事務委員會已於 2019年

4月 15日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討論聯合國

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工作組就香港特區

進行的第三次審議。  

 

 

 

 

 

 

 

政府當局已發出香港特區根據《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提交第四次報告的項目

大綱，以諮詢公眾。事務委員會已於 2018年

5月 21日就項目大綱聽取公眾意見。香港特區

的第四次報告屬中國第九次報告的一部分，已

在 2018年 8月27日提交予外交部特派員公署。

中國第九次報告其後於 2020年 3月 26提交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委員會

秘書處。香港特區的第四次報告於 2021年

4月 30日發表。相關的審議會將於 2023年

5月12日舉行。  

 

2023年4月  

 

政府當局已發出香港特區根據《殘疾人權利

公約》提交的第二次報告的項目大綱，以諮詢

公眾。事務委員會已於 2018年 4月30日就項目

大綱聽取公眾意見。香港特區的第二、三次

合併報告 (“合併報告 ”)已提交聯合國，並已在

2019年11月 8日發表。關於就合併報告舉行的

聯合國會議的資料文件已於 2022年 6月 24日

發給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CB(2)521/2022(01)號

文 件 ] 。 有 關 的 聯 合 國 會 議 已 於 2022 年

8月 17日、 18日及 19日舉行。事務委員會於

2022年 12月 13日 討 論 聯 合 國 殘 疾 人 權 利

委員會有關合併報告的結論性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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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就 多 個 私 隱 範 疇 發 表 的

報告書  

 

政府當局已考慮法律改革委員會 (“法改會 ”)

就下列課題發表的 5份報告書：  

 

《規管截取通訊的活動》 (1996年12月 ) 

 

《纏擾行為》 (2000年10月 ) 

 

《傳播媒介的侵犯私隱行為》 (2004年12月 ) 

 

《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 (2004年12月 ) 

 

《規管秘密監察》 (2006年3月 ) 

 

政府當局表示，這 5份報告書觸及敏感和具

爭議性的政策和政治議題，即如何在保障個人

私隱權與媒體自由兩者之間取得平衡。社會

各界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回應和分歧很大的

意見。鑒於所涉政策和政治議題的複雜性及

敏感性，政府當局會視乎情況以適當的方式

考慮這5份報告書，並會在與有關各方磋商後

策劃未來路向。  

 

事務委員會已於 2013年 12月 16日及 2014年

6月 16日的會議上，與政府當局討論法改會

發表的《纏擾行為》報告書。  

 

 

尚待確定  

11. 2017年 3月行政長官選舉期間選舉事務處電腦

失竊事件的跟進討論  

 

在 2017年 10月 12日的會議上，部分委員建議

討論落實有關專責小組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所提建議的進展，以及選舉事務處進行內部

調查的結果。  

 

尚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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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檢討《性別歧視條例》   

 葛珮帆議員在 2020年 11月 13日致函事務委員

會主席 [立法會 CB(2)330/20-21(01)號文件 ]，

建議就檢討《性別歧視條例》 (第 480章 )進行

討論。  

 

 

尚待確定  

13. 跟進平等機會委員會向政府提交的歧視條例

檢討意見書所載的建議  

 

 葛珮帆議員在 2020年 11月 13日致函事務委員

會主席 [立法會 CB(2)330/20-21(01)號文件 ]，

建議討論下述建議： (a) 保障佔用同一處所的

租戶及 /或分租戶免受性騷擾、殘疾騷擾和

種 族 騷 擾 (歧 視 條 例 檢 討 建 議 18)； 以 及

(b) 保障有輔助動物陪同的人免受歧視 (歧視

條例檢討建議 2)。  

 

 

尚待確定  

14. 仇恨言論   

 在2020年11月16日的會議上，葉劉淑儀議員就

現行各條反歧視條例存在不足之處，未能禁止

仇恨言論的問題表達關注。她促請政府當局

透過立法處理此事，並在日後的會議上向委員

簡介此課題。  

 

 

尚待確定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23年4月18日  


